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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东日环保 指 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公司章程》 指 《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公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指

南》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9年度、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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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东日环保 

证券代码 872145 

主办券商 国融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69,6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3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73,950,000 

发行价格（元） 3.45 

募集资金（元） 15,007,500 

募集现金（元） 15,007,5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

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 

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 

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公司章程》未对优先认购权进行约定。根据《定 

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中 

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了《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议案，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

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发行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章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规范性要求，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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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元） 

1 彭志辉 2,900,000 
10,005,00

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陈锦涛 1,450,000 5,002,5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4,350,000 
15,007,50

0 
- -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对象为自然人，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

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持股平台，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

份均系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者其他代持股份等情形。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股份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15,007,500.00元，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按照《公

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不

存在法定限售情形,且发行对象无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通过并完成发行后，可一次性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无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1年 4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 4月 30日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年 5月 15日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对本次定向发行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 

账号：201002132920053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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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项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年 6月 28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营业部、国融证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将上述账户确认为募集资金专户，专项账户仅用

于存放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后续公司将切实履行相应决策监督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义务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截至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东类型为境内自然人，无国

有股东及外资股东。因此，本次定向发行除需提交全国股转公司进行自律审查外,不涉及

其他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批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袁江 52,200,000 75.00% 39,150,000 

2 赵小燕 5,800,000 8.3333% 4,350,000 

3 广东贡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5,794,900 8.3260% 0 

4 广东莞商联投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40,000 6.6667% 0 

5 晏朝明 1,160,000 1.6667% 0 

6 周敏慧 300 0.0004% 0 

7 陈锦涛 100 0.0001% 0 

8 宁睿 100 0.0001% 0 

9 丁丽华 100 0.0001% 0 

10 狄金飞 100 0.0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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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9,595,600 99.9935% 43,500,0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袁江 52,200,000 70.5882% 39,150,000 

2 赵小燕 5,800,000 7.8431% 4,350,000 

3 广东贡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5,794,900 7.8362% 0 

4 广东莞商联投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40,000 6.2745% 0 

5 彭志辉 2,900,100 3.9217% 0 

6 陈锦涛 1,450,100 1.9609% 0 

7 晏朝明 1,160,000 1.5686% 0 

8 周敏慧 300 0.0004% 0 

9 宁睿 100 0.0001% 0 

10 丁丽华 100 0.0001% 0 

合计 73,945,600 99.9938% 43,500,000 

 

注 1：股票发行前股东情况以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的股东持股情况为依据。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4,500,000 20.8333% 14,500,000 19.6078%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4,500,000 20.8333% 14,500,000 19.6078%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11,600,000 16.6667% 15,950,000 21.5686%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26,100,000 37.50% 30,450,000 41.1765%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3,500,000 62.50% 43,500,000 58.8235%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43,500,000 62.50% 43,500,000 58.8235%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43,500,000 62.50% 43,500,000 5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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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69,600,000 100% 73,950,000 1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4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0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54人。 

其中股东陈锦涛、彭志辉在本次发行前分别持有公司 0.0001%、0.0001%的股份。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人数均低于 200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增加 15,007,500.00 元，总资产增加 15,007,500.00

元，股本增加 4,350,000.00 元。公司资本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流动资金更加充裕，资产

负债率有所下降。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环保工程建设、工业废水治理、

环保设备的研发及销售。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产业布局，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仍以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环保工程建设、工业废水治理、

环保设备的研发及销售为主。因此，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袁江和赵小燕夫妇，合计持股比例为 83.33%；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袁江和赵小燕夫妇，直接持股比例为 78.43%，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没有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袁江 董事长、总经

理 

52,200,000 75% 52,200,000 70.5882% 

2 赵小燕 董事 5,800,000 8.3333% 5,800,000 7.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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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阳焱 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

书 

0 0% 0 0% 

4 金向阳 董事 0 0% 0 0% 

5 谭孝云 董事 0 0% 0 0% 

6 谢新征 副总经理 0 0% 0 0% 

7 李松鹏 技术总监 0 0% 0 0% 

8 王尚志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9 李孔虎 监事 0 0% 0 0% 

10 沈黎 职工代表监

事 

0 0% 0 0% 

合计 58,000,000 83.3333% 58,000,000 78.4313%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2 0.51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17 1.47 1.44 

资产负债率 62.79% 58.01% 57.00% 

流动比率 1.50 1.44 1.47 

速动比率 1.30 1.32 1.35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根据股转公司审核意见，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1-013）的部

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在股转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1-013）。 

此次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提交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 对“一、基本信息”之“（四）公司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之“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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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修订； 

2、 对“一、基本信息”之“（五）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之“每股收益”

进行了修订； 

3、对“二、发行计划”之“（三）发行价格”中“每股收益”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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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1/7/15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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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主办券商关于定向发行的推荐报告 

（二）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三）2021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说明书 

（四）验资报告 

（五）股票认购合同 

（六）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七）认购公告等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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